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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论》

内容概要

《民法总论(第2版)》是对1998年出版的原《民法总论》经全面修订后而完成的。《民法总论(第2版)》
的修订借鉴了民法总论教材的编写经验，尽可能地吸收和体现民法总论的最新成果，紧密结合我国民
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总结民法总论的经验教训，对民法总论理论体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对有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并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民法总论(第2版)》的修订，除了对各章
内容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外，还增加了“民事活动”一章，从而建构了逻辑比较严密、构思新颖的民法
总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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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民法概述第一节 民法的起源、历史和概念第二节 民法的调整对象第三节 民法的学说、性质和
特征第四节 民法的价值和功能第五节 民法的立法模式和编纂体例第六节 民法的渊源及其与相关部门
法的关系第二章 民法的基本原则第一节 民法基本原则概述第二节 民法基本原则的确定第三节 民法基
本原则的内容第三章 民事活动第一节 民事活动的地位和概念第二节 民事活动的立法价值第三节 民事
活动的立法技术第四章 民法关系第一节 民法关系的概念、特征及其方法论意义第二节 民法关系的分
类第三节 民法关系的构成要素第四节 民事法律事实第五章 民事主体概述第一节 民事主体的概念、特
征和基础第二节 民事主体的分类第三节 民事主体的取得要件第四节 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第
六章 自然人第一节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第二节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三节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第四节 监护制度第五节 身份证、户籍以及住所第七章 法人第一节 法人概述第二节 法人的分类第三节 
法人的成立第四节 法人的机关和机构第五节 法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承担第六节 法人的终
止第八章 合伙第一节 合伙概述第二节 合伙的分类第三节 合伙的财产、盈余分配及债务承担第四节 入
伙、退伙以及合伙的终止第九章 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第一节 民事权利、民事义务的概念和特征第二
节 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的关系第三节 民事权利与民事利益第四节 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分类第五节 
民事权利的行使和保护第十章 民事客体第一节 民事客体的概念和特征第二节 民事客体——物第三节 
民事客体的其他种类第十一章 民事法律行为第一节 民事法律行为概述第二节 意定法律行为的成立要
件第三节 意定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第四节 不符意定行为生效要件的效力第五节 无效行为的法律后果
第六节 法定法律行为的内容第十二章 民事代理第一节 代理制度概述第二节 代理的种类第三节 代理权
第四节 无权代理第五节 代理制度中的民事责任第十三章 民事责任第一节 民事责任概述第二节 民事责
任的归责原则第三节 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和免除条件22l第四节 民事责任的分类第五节 民事责任的形
式第十四章 民事时效第一节 时效制度概述第二节 诉讼时效第三节 取得时效第十五章 民法的适用第一
节 民法适用的概念和适用范围第二节 民法的适用原则第三节 民事法条竞合及其适用原则第四节 涉外
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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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论》

章节摘录

　　（1）团体意志不是所有组成人员意志的简单相加，是互相尊重并排除了个性而最终达成的合力
意志。　　团体共同意志不能理解为所有的人的因素都极力赞成的，只能理解为所有人员没有反对的
。否则，该反对者要么被团体排挤出，要么自动退出该团体。在少数服从多数表意的团体中，尽管反
对但最终仍坚持留在该团体者，视为同意了多数意见。　　上面描述的是团体中人的因素至少有两个
以上者的情形，在只有一人而形成的团体如一人公司、个体工商户等，团体意志如何体现呢？我们认
为：单纯个人和财产所形成的团体意志，其意志是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相结合的纽带。也正因此我们
把这种实体称做团体而非独立的个体。将该类实体称做团体还有经济学上的意义，“如果一个人独资
创办了一个企业（工厂、农场或其他经营性实体）或非经营性机构，他就是所有者，也是经营者或管
理者，我们都视之为法人，即这个企业或机构是个法人，不管是否进行了相应的法律登记，这个自然
人一般是该法人的法人代表。那么，这种情况下的内部权利结构安排就属于法人的内部结构。关于家
庭，一般来说，视之为一个单一的产权主体，一般也都视之为自然人主体。但是，这个自然人主体与
单个自然人主体不同，内部还是有权利结构的，也就是说，一般的家庭，都有不同程度和方式的财产
管理方式或制度，不同的家庭成员有适当分工。”尽管经济学上的用语和法学用语有不同之处，但可
以看出，一个人与特定的物紧密结合而参与经济、民事活动时，是与单纯个人有着不同的性质的，所
以我们称之为团体。　　团体意志独立于团体成员的意志，但同时也受到其成员意志的制约。当团体
意志被异化，不能真实反映其成员意志的合力，且所做的决策有明显的自损或损害其成员利益的倾向
时，其成员自然可以依自己的意志申请救济，这就是股东代表诉讼的理论基础。　　（2）团体意志
须有一定的外化形式，即要为人知。具体有以下外化形态：　　一是所有团体组成人员之间的合议；
　　二是活动宗旨，如章程之类；　　三是团体意志下所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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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论》

精彩短评

1、如此的不咋的。居然也能作为研究生教材。作为小读本看看还行。教材还得是人大神马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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